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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进一步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平，指导符合农村

经济和管理水平的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和维护工作，根据我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现状和管理要求，编制

组经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并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导则。

本导则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适用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术语和定义；4.基本规定；5.系统

建设；6.数据管理；7.运行维护。

本导则为首次发布。

本导则为全文推荐。

本导则由上海市水利管理事务中心（上海市河湖管理事务中心）负责管理，由上海开澜软件有限

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上海水利管理事务中心（地址：

上海市黄埔区南苏州路333号24楼，邮编：200002）。

主编单位：上海市水利管理事务中心（上海市河湖管理事务中心）

上海开澜软件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上海市青浦区河湖管理事务中心

上海电气数智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东方国际集团上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胡险峰 李瑜 陆卫安 秦伟华 沈向荣 翁晏呈 时美 蒋增辉 王佳成 陆雪华 黄彰奕

陈鑫 张焕 刘俊 丰浩然 陈辉 黄鑫欣 刘雪 吴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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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在线监测系统技术导则

1 适用范围

1.0.1 为规范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在线监测工作，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本市范围内新建或改扩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在线监测系统的系

统建设、数据管理、运行维护等。

1.0.3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开展在线监测系统的建设和管理，除应符合本导则外，还应

符合国家和本市现行有关法律、规定及标准的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导则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

GB 1208 电流互感器

GB 50093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54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34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95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11822 科学技术档案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

GB/T 13306 标牌

GB/T 13850 交流电量转换为模拟量或数字信号的电测量变送器

GB/T 28742 污水处理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GB/T 36344 信息技术数据质量评价指标

GB/T 37044 信息安全技术物联网安全参考模型及通用要求

GB/T 42154 配电网电能质量监测技术导则

GB/T 11828.1 水位测量仪器第 1部分：浮子式水位计

GB/T 11828.2 水位测量仪器第 2部分：压力式水位计

GB/T 11828.4 水位测量仪器第 4部分：超声波水位计

GB/T 20840.1 互感器第 1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GB/T 20840.8 互感器第 8部分：电子式电流互感器

HJ 101 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HJ 212 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HJ 353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安装技术规范

HJ 355 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运行技术规范

HJ 356 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

HJ 377 化学需氧量（CODCr）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477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数据采集传输仪技术要求

HJ/T 96 pH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HJ/T 102 总氮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HJ/T 103 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HJ/T 366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超声波管道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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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 367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电磁管道流量计

HJ/T 372 水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DB31 SW/Z 012 上海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技术指南（试行）

DB31 SW/Z 028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行维护技术规程

DB31/T 1163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1 SW/Z 040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编码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导则。

3.0.1 农村生活污水 rural sewage
农村居民生活产生的污水，主要包括洗涤、淋浴和厨厕等排放的污水，不包括混有

工业废水或规模化养殖废水的污水。

3.0.2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rural sewage treatment facilities
对农村生活污水进行收集处理的建筑物、构筑物及设备，主要包括收集段、输送段、

处理段等设施。

3.0.3 农村生活污水在线监测系统 online monitoring system for rural sewage
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实现数据监测、采集、传输等功能的系统。

3.0.4 自动分析仪 automatic analyzer
对监测指标具有自动分析和自动输出测量水质、水量等数据功能的仪器。

3.0.5 平均无故障连续运行时间 continuous operation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s
自动分析仪在校验期间的总运行时间（小时）与发生故障次数（次）的比值。

3.0.6 定时通讯方式 timing communication mode
由远程通讯设备与监控中心之间采用固定时间方式发出指令，建立数据通讯的方式。

3.0.7 实时通讯方式 real-time communication mode
由监控中心在一定时间间隔内连续不断通过远程通讯设备采集数据的方式，或由远

程通讯设备在一定时间间隔内主动向监控中心上传数据的方式。

3.0.8 直接通讯方式 direct communication mode
便携式计算机通过电缆线直接连接现场数据采集传输仪的通讯口（RS232）

RS485\USB 等），采集数据和设备修改出现场数据采集传输仪中各种运行参数的通讯方

式。

3.0.9 数据有效性 data validity
指从在线监测系统中所获得的数据经审核符合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要求，在质量上

能与标准方法可比。

4 基本规定

4.0.1 在线监测系统应结构合理、操作简单、维护方便。

4.0.2 在线监测系统应具有扩展性，可满足监测功能的扩展需求，方便设备安装与接入。

4.0.3 在线监测设备应对用户进行权限管理。

4.0.4 在线监测设备应通过数字通信的方式进行数据传输、实时监测及远程访问。

4.0.5 应根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艺、水量、水质等选择自动监测设备。

4.0.6 在线监测设备监测数据应准确、稳定和完整，能够真实反映运行工况、水质及水量

等情况，避免出现较大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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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更新改造时应安装流量、电量监测设备。

4.0.8 不同处理规模的设施在线水质水量监测要素应按照表 4.0.8执行。

表 4.0.8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质水量监测要素

序号 处理规模（吨/日） 监测要素

1 ≥ 100 化学需氧量（CODCr）、氨氮（NH3-N）、流量

2 20 - 100 化学需氧量（CODCr）、流量

3 ≤ 20 －

4.0.9 处理设施在线水质水量监测要素可在 4.0.8规定基础上增加。

5 系统建设

5.1 一般规定

5.1.1 在线监测系统由采水单元、水样分配单元、水质水量自动分析仪设备、视频监控单

元、电量监控单元、数据采集存储传输单元等组成，依托支撑平台进行建设。在线监测

系统组成，见图 5.1.1。

图 5.1.1 在线监测系统组成

5.1.2 在线监测系统应实现水质、水量、电量、视频等数据的采集与传输功能。

5.1.3 在线监测设备应具备在断电或故障情况下，应保证数据不丢失，并且支持数据的备

份和还原功能，以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5.1.4 不同处理工艺应选择不同的监测要素及设备，如表 5.1.4所示。

表 5.1.4 常见工艺监测要素及设备配置

位置
监测

要素
在线监测设备

A/O
(A/A/O)
工艺

生物

滤池

工艺

生物接触

氧化工艺

MBR
工艺

土壤

渗滤

工艺

人工

湿地

工艺

进口 流量 流量计 √ √ √ √ √ √

调节池 液位 液位计 O O O O O O

缺（厌）

氧池

DO 溶解氧仪 O － O O － －

ORP ORP仪 O － O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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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氧池

液位 液位计 － － － O － －

ORP ORP仪 O － O O － －

DO 溶解氧仪 O － O O － －

膜出水管 压力 压力计 － － － √ － －

出口

流量 流量计 √ √ √ √ √ √

NH3-N 氨氮分析仪 √ √ √ √ √ √

CODCr CODCr分析仪 √ √ √ √ √ √

pH pH分析仪 O O O O O O

SS 悬浮物分析仪 O O O O O O

TN 总氮分析仪 O O O O O O

TP 总磷分析仪 O O O O O O

水温 温度计 O O O O O O

电导率 电导率分析仪 O O O O O O

设备、

设施处

设备运

行工况
PLC等 √ √ √ √ － －

设备

能耗
智能电表 √ √ √ √ √ √

视频 高清摄像头 O O O O O O

巡查

考勤
身份识别设备 √ √ √ √ √ √

注：

1. “√”表示应配置，“O”表示可选，“－”表示无；

2. “ORP”为氧化还原电位，“DO”为溶解氧，“PLC”为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3. 应选择进口或出口至少一处监测流量要素。

5.2 设计

5.2.1 在线监测系统设计应综合考虑监测要素、系统架构、数据管理、安全管理及故障报

警等。

5.2.2 系统架构主要包含采配水单元、在线监测设备、数据采集与传输、远程监控等。

5.2.3 采水单元设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应具备连续、间隔和紧急抽取水样的能力，确保采集水样具有代表性，同时应设

置人工采样口；

2 为确保仪器正常运行，应合理设置取样设备，以避免堵塞造成影响；

3 材质应具有耐腐蚀性、防爆性，泵和管道还应采取防冻或控温等措施；

4 其他要求应符合 HJ/T 372的规定。

5.2.4 配水单元设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1 配水时间应满足测量周期的需要，保证水样的时效性；

2 应根据自动分析仪的用水水质、水压和水量的要求进行分配；

3 在保证水样具有代表性的前提下，应采取过滤措施去除水样中大颗粒固体物质；

4 在配水单元的管道上应安装调节阀，对流量和水压进行控制。

5.2.5 在线监测设备选型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测量范围、灵敏度与精确度应满足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场景需求；

2 应配备数据记录和存储功能，以实现对监测数据的实时记录和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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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壳防护要求应符合 GB/T 4208的规定，对需要连续浸水的设备，防水等级应达

到 IP68；
4 意外断电且再度上电时，系统能自动排除断电前正在检测的试样和试剂、自动清

洗各通道、自动复位到重新开始测定的状态。

5.2.6 水质水量在线监测设备

5.2.6.1 化学需氧量（COD）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参数应满足以下要求：

a）分光光度法 CODCr分析仪

1 测量范围：0～1000mg/L；
2 实际水样比对实验：±10%；

3 平均无故障连续运行时间：≥720小时/次；

4 各项性能指标应符合 HJ 377的要求。

b）光学法 COD 分析仪参照分光光度法参数，通讯接口为 4～20mA 模拟信号接口或者

RS485接口。

5.2.6.2 氨氮（NH3-N）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参数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测量范围：0～100mg/L；
2 实际水样比对实验：±10%；

3 平均无故障连续运行时间：≥720小时/次；

4 其他各项性能指标应符合 HJ 101的要求。

5.2.6.3 总氮（TN）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参数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测量范围：0～100mg/L；
2 实际水样对比试验：±15%；

3 平均无故障连续运行时间：≥720小时/次；

4 其他各项性能指标应符合 HJ/T 102的要求。

5.2.6.4 总磷（TP）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参数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测量范围：0～50mg/L；
2 实际水样对比试验：±10%；

3 平均无故障连续运行时间：≥720小时/次；

4 其他各项性能指标应符合 HJ/T 103的要求。

5.2.6.5 pH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参数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测量范围：2～14（0～40℃）；

2 平均无故障连续运行时间：≥720小时/次；

3 通讯接口：4～20mA模拟信号接口或者 RS485接口；

4 其他各项性能指标应符合 HJ/T 96的要求。

5.2.6.6 电导率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参数应满足以下要求：

1 电导率的电极材料宜选择石墨电极；

2 测量范围：0～500mS/m（0～40℃）；

3 实际水样对比试验：±1%；

4 平均无故障连续运行时间：≥720小时/次；

5 通讯接口：4～20mA模拟信号接口或者 RS485接口；

6 其他各项性能指标应符合 HJ/T97的要求。

5.2.6.7 溶解氧（DO）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参数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测量范围：0～20mg/L；
2 平均无故障连续运行时间：≥720小时/次；

3 通讯接口：4～20mA模拟信号接口或者 RS485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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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各项性能指标应符合 HJ/T99的要求。

5.2.6.8 悬浮物（SS）自动分析仪技术参数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测量范围：0～200mg/L；
2 通讯接口：4～20mA模拟信号接口或者 RS485接口。

5.2.6.9 氧化还原电位（ORP）自动分析仪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测量范围：-200mV～50mV；
2 通讯接口：1.4～20mA模拟信号接口或者 RS485接口。

5.2.6.10 流量计技术参数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应具备通过支撑平台显示瞬时流量、累积流量以及计量总时间的功能；

2 流量计的平均无故障持续运行时间：≥ 25000小时/次；

3 通讯接口：4～20mA模拟信号接口或者 RS485接口；

4 电磁管道流量计其他方面应符合 HJ/T 367的要求；

5 超声波管道流量计其他方面应符合 HJ/T 366的要求。

5.2.6.11 液位计的技术参数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测量范围：0～10m；
2 通讯接口：4～20mA模拟信号接口或者 RS485接口；

3 浮子式液位计测量其他方面要求应符合 GB/T 11828.1的规定；

4 压力式液位计测量其他方面要求应符合 GB/T 11828.2的规定；

5 超声波式液位计测量其他方面要求应符合 GB/T 11828.4的规定。

5.2.7 电量监控单元设备选型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满足 GB/T 20840.1和 GB/T 20840.8规定的技术参数要求；

2 具有电力流量统计功能，通过电力数据判断设备仪器工作运行情况；

3 设备电量监控应符合 GB/T 42154的规定。

5.2.8 视频监控单元设备选型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摄像头应具备红外夜视功能；

2 视频存储时间应不少于 30天；

3 视频监控设备应具备报警功能；

4 视频监控系统的性能设计和安全性还应符合 GB 50395的规定。

5.3 安装

5.3.1 设备进场安装前，应检查其产品性能检测合格报告，并查看其包装和外观状况。

5.3.2 设备安装的位置应尽可能避开温度高、机械振动大、磁场干扰强、腐蚀性强的环境，

应选择易于安装、校验、巡检与维护的位置安装。

5.3.3 采配水设备安装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安装位置应能保证连续或间隔取样能力，并能紧急抽取水样；

2 进水监测点应设置在进水构筑物的最后一道格栅之后；出水监测点的设置应在最

后一道处理工艺后，排水口前；

3 抽取水样单元应设置人工采样口以便进行实际水样比对试验；

4 为保证水样具有代表性，取样头的设置应考虑尽量避免堵塞；

5 取样泵应根据取样流量、采水单元的水头损失及水位差合理选择；

6 为保证系统的正常工作，在外界温度较低时应采取必要的防冻措施。

5.3.4 水质监测设备安装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应合理选择水质监测设备的安装位置；

2 设备的安装应确定有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设备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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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设备的型号，将相应的传感器连接到主机或控制单元，并确保与数据传输系

统（如计算机、监控系统或数据记录器）连接；

4 投入使用前应完成监测指标、采样频率等参数的设置和配置，并完成设备的校准

工作；

5 安装完成后应进行相关测试，确保设备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5.3.5 流量监测设备安装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流量计应安装牢固稳定，有必要的防震措施。仪器周围应留有足够空间，方便仪

器维护与比对；

2 采用管道电磁流量计测定流量，应按照 HJ/T 367等技术要求进行选型、设计和安

装，并通过计量部门检定；

3 电磁流量计在垂直管道上安装时，被测流体的流向应自下而上，在水平管道上安

装时，两个测量电极不应在管道的正上方和正下方位置。流量计上游直管段长度和安装

支撑方式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管道设计应保证流量计测量部分管道水流时刻满管；

4 其他类型的流量计在安装时应符合相关技术规范和要求。

5.3.6 用电监测设备安装应满足以下要求：

1 设备通常安装在电路的起始点或主干线上；

2 安装前应关闭相关电路的电源，确保断电状态；

3 应将设备连接到网络中，确保数据能传输到数据中心或监控中心；

4 完成安装后，应进行测试和调试，确保用电监测设备的准确性；

5 在安装过程中，应使用绝缘工具和个人防护设备，确保自身和设备的安全。

5.3.7 视频监控设备安装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合理确定设备的安装位置，确保监控设备的视角能全方位覆盖观察区域；

2 应根据设备的位置和监控需求，规划好布线方案；

3 完成安装后，应进行测试和调试，确保监控设备正常工作；

4 视频监控设备安装应符合 GB 50395的规定。

5.4 支撑平台

5.4.1 支撑平台可分为物理层、感知层、网络层、资源层、支撑层、应用层、展示层。该

层次结构有助于将系统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区块，使开发、管理和维护变得更为清晰和有

序。支撑平台总体架构，见图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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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1 支撑平台总体架构

5.4.2 物理层是自动监测系统的基础，应包括但不限于污水处理站、提升泵站、检查井、

排水口、排水管道等，且具备自动采集运行数据的能力。

5.4.3 感知层的传感器应包括但不限于对进水或出水流量、化学需氧量（COD）、氨氮

（NH3-N）、电量、视频等要素的监测，监测数据应便于行业管理部门整合。

5.4.4 网络层建设应通过建立专线（VPN）、窄带物联网（NB-IoT）和移动网络（4G/5G）
与互联网融合，兼容多种网络方案，保证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5.4.5 资源层建设应基于云基础设施，包括公有云、私有云和政务云等，为数据采集传输

和平台层服务提供充分保障。

5.4.6 支撑层建设应包括但不限于业务中台、数据中台、中间件、平台安全等模块。

5.4.7 应用层建设应包括但不限于巡检养护、监测预警、统计分析、监管考核和辅助决策

等功能。

5.4.8 展示层实现业务数据 PC端应用平台、监控中心、移动端等的综合展示。

5.5 验收

5.5.1 验收应包括设备验收和系统验收。

5.5.2 设备验收应核查设备是否符合设计和采购要求，检查设备基本功能是否正常、数量

是否齐全、安装是否规范、性能是否达标等。

5.5.3 系统验收应检查系统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检查建设流程是否规范、过程文档是否完

整、系统功能是否正常，且系统是否满足实用性、稳定性、灵活性、可维护性、可操作

性的要求。

5.5.4 验收合格后应将有关设计、施工及验收等文件立卷归档，应符合 GB/T 11822的规

定。

6 数据管理

6.1 采集

6.1.1 数据采集内容应包括采集时间、相关监测数据、设备故障及网络通信等情况。

6.1.2 应记录并保留归集过程中历史数据的变化情况，确保数据的可追溯性。

6.1.3 数据采集过程中不应造成数据的缺失和遗漏，确保数据的完整性。

6.1.4 应如实处理并记录数据，不应虚构或篡改，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6.1.5 数据质量应符合 GB/T 36344的规定。

6.2 有效性判别

6.2.1 水质监测值为零值、零点漂移限值范围内的负值或低于仪器检出限时，需要通过现

场检查、实际水样比对试验、标准样品试验等质控手段来识别，对于因实际排放浓度过

低而产生的上述数据，仍判断为有效数据。

6.2.2 水质监测值如出现急剧升高、急剧下降或连续不变时，需要通过现场检查、实际水

样比对试验、标准样品试验等质控手段来识别，再做判别和处理。

6.2.3 当流量为零时，在线监测系统输出的监测值为无效数据。

6.2.4 在线监测设备以及支撑平台接收到的数据误差大于 1%时，数据视为无效数据。

6.2.5 判断为无效的数据应注明原因，并保留原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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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其他应符合 HJ/T 356的规定。

6.3 传输

6.3.1 监测数据传输应遵循安全、可靠、高效和低功耗的原则。

6.3.2 监测数据传输应具有数据校验、断点续传功能，并能自动处理传输错误的数据包。

6.3.3 应具有多种远程通讯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定时通讯方式、实时通讯方式、直接通讯

方式等。

6.3.4 数据传输应支持两种以上通讯协议，其中有一种协议应符合 HJ 212的规定。

6.3.5 数据传输设备在线率应为 90%以上，数据传输稳定，报文传输稳定性在 99%以上。

6.3.6 应该支持同时多端传输数据。

6.4 存储

6.4.1 采集数据的存储格式应为常用格式，且格式、处理和存储方式应统一。

6.4.2 数据存储容量应满足系统要求，历史数据（包括监测数据、操作日志和报警信息等）

存储时间至少 12个月。

6.4.3 应采用开放型的数据库，具有足够的数据库容量，良好的可扩充性和快速的检索。

6.4.4 应能定期备份数据库，备份数据与主数据库分开存放，并需要加密保护。

6.5 安全

6.5.1 应建立健全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确保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保护数据免

受未经授权的访问、篡改、损坏和丢失。

6.5.2 采用加密技术对设备上的数据进行存储，以防止数据被未经授权的人访问。

6.5.3 应定期对设备进行安全审计，发现和修复可能存在的安全漏洞。及时对应用软件和

固件进行安全更新，以保障设备安全。

6.5.4 基本安全防护措施应符合 GB/T 37044的规定。

7 运维和管理

7.1 日常运维

7.1.1 应明确设备运行维护的责任单位、责任人及职责。

7.1.2 设施日常维护应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运维人员应经过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工作。

7.1.3 每月应对设备进行巡视、检查、测试和记录，并核对设备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

7.1.4 每年应对设备进行一次全面点检和清扫。对发现的异常情况应及时处理，做好记录

并按有关要求进行汇报。

7.1.5 数据检查频率应至少每天 1次，现场巡查频率应至少每周 1次，运行数据备份应至

少每月 1次。

7.1.6 应定期进行设备维护以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如有故障，应在相关规定的时间内修

复。

7.1.7 应定期进行设备校验，对影响检测结果的故障部件进行维修或更换后重新校验。

7.1.8 应建立运行维护管理制度，应制定和完善相关安全与应急保障措施。

7.1.9 应在每次检查、巡查及维护时做好相关记录，并作为档案资料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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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0 其他相关运行要求应符合 HJ 355的规定。

7.2 质量控制

7.2.1 应按本导则进行在线监测系统的安装、验收、运行与维护。

7.2.2 在线监测系统应配备质量控制管理人员，且培训合格后上岗。

7.2.3 应做好项目技术档案归档，技术档案的内容应包括：

1 设备的生产厂家、系统的安装单位和竣工验收记录；

2 检测设备校准、零点和量程漂移和质控样试验的例行记录；

3 监测（监控）设备的运行调试报告、例行检查、维护保养记录；

4 监测（监控）设备的检定或校验记录；

5 设备的检修、易耗品的定期更换记录；

6 设备的操作、使用、维护规范。

7.2.4 应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以保证项目的正常运行，确保项目质量管理达标。

7.2.5 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月报制度、每周工作例会制度、阶段总结制度、项目变

更流程制度和项目档案管理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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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导则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导则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非必须

按指定的标准、规范或其他规定执行时，写法为“可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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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地方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在线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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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二〇二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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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1.0.1～1.0.3 规定了本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在线监测系统工作目的和适用范围。按照国

家和本市关于智慧赋能、数字转型的工作要求，为保障农村生活污水设施正常运行和水质稳

定达标，需要规范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在线监测工作，规程规定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在线监测类别、指标等技术要求，旨在进一步提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水平，保

障本市农村地区水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

3 术语和定义

3.0.1 本条定义了“农村生活污水”。定义参考了 DB31/T 1163《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

染物排放标准》。

3.0.2 本条定义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定义参考了 DB31 SW/Z 012—2021《上海市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技术指南（试行）》。

3.0.3 本条定义了“农村生活污水在线监测系统”。根据农污生活污水在线监测的工作内容和

作用进行定义。

3.0.4 本条定义了“自动分析仪”。定义参考了 HJ 356《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

3.0.5 本条定义了“平均无故障连续运行时间”。定义参考了 HJ/T 102《总氮水质自动分析仪

技术要求》。

3.0.6 本条定义了“定时通讯方式”。定义参考了 HJ 212《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

传输标准）》。

3.0.7 本条定义了“实时通讯方式”。定义参考了 HJ 212《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

传输标准）》。

3.0.8 本条定义了“直接通讯方式”。定义参考了 HJ 212《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

传输标准）》。

3.0.9 本条定义了“数据有效性”。定义参考了 HJ 356《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

4 基本规定

4.0.2 本条规定了在线监测系统的扩展性要求。本导则根据处理规模的不同，对进出水的指

标进行了不同的规定。各区在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在线监测系统的建设中，可根据相关的工艺、

规模及管理要求等，自行增加监测设备、内存容量、处理模块等满足相关工作要求。

4.0.3 本条规定了在线监测设备的权限要求。在线监测设备的用户通常是指设备管理人员。

常见的权限通常包括数据访问权限、设备控制权限、报警管理权限、配置管理权限、安全管

理权限、软件更新权限、维修和保养权限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对不同层级的用户进行权限分

配和管理，以确保设备管理人员能够有效地管理和操作自动监测设备，同时保证数据的安全

性和准确性。

4.0.6 本条规定了在线监测设备的性能要求。监测的数据应准确、稳定和完整，能真实反映

运行工况，避免出现设备仪器不达标或监测数据偏差过大的情况。

4.0.8 本条规定了处理设施在线水质水量监测要素。根据处理规模的不同，对进出水监测要

求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可根据区域自身情况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及本导则的基础上进行增加。



DB31 SW/Z 044—2024

15

5 系统建设

5.1 一般规定

5.1.3 本条规定了系统意外断电后数据存储的要求。系统在正常运行下意外断电或故障情况

下，运行中的数据需具有自动存储的功能，保证历史记录完整并支持数据备份还原。设备断

电重新启动后，可自动恢复运行状态并记录故障时间与恢复运行时间，便于故障维护与事件

追踪记录。

5.1.4 本条规定了本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艺的监测要素与设备。应对不同的处理设施监测

位置、监测要素、监测设备及常见的生活污水处理工艺进行分类。应配置内容以“√”图标表

示，选配置内容以“O”图标表示。各区可根据区域内情况选择监测要素和设备。对于所有工

艺都应开展进水流量的监测。针对六种处理工艺原理，具体说明如下：

1 A/O (A/A/O）工艺即厌氧-好氧（厌氧-缺氧-好氧）工艺。污水经过厌氧、好氧交替状

态处理，提供总氮去除率的生物处理工艺，简称 A/O 工艺。通过厌氧区、缺氧区和好氧区

的各种组合以及不同的污泥回流方式来去除水中有机污染物和氮、磷等的污水处理方法，简

称 A/A/O。两者皆为活性污泥法的一种。

2 生物滤池工艺是依靠污水处理构筑物内填料的物理过滤作用，以及填料上生物膜的生

物降解作用联合去除污水中污染物的污水处理方法。由池体、滤料、布水装置和排水系统组

成。

3 生物接触氧化工艺是指一种好氧生物膜污水处理方法。该系统由浸没于污水中的填料、

填料表面的生物膜、曝气系统和池体构成。在有氧条件下，污水与固着在填料表面的生物膜

充分接触，通过生物降解作用去除污水中污染物的污水处理方法。

4 MBR工艺即膜生物反应器工艺，指把生物反应与膜分离相结合，以膜为分离介质替

代常规重力沉淀固液分离获得出水，并能改变反应进程和提高反应效率的污水处理方法。

5 土壤渗滤工艺是利用土壤的天然净化功能, 运用生态学原理与环境工程技术, 通过物

理、化学和生物作用, 将污水投配到具有一定结构、扩散性能良好的土壤中, 在污水扩散下

渗的过程中使污水中的各种污染物被吸收、降解、再利用, 从而达到净化污水的目的。

6 人工湿地工艺是模拟自然湿地的结构与功能，利用过滤和生物降解作用处理污水的设

施。

5.2 设计

5.2.2 本条规定了系统架构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采配水单元、在线监测设备、数据采集与

传输、远程监控。本章重点对采配水单元设置、在线设备选择、视频监控设备选择等进行了

规定，数据采集与传输在第六章中进行规定。

5.2.3 本条规定了采水单元取样及泵与管道材质属性的要求。通常取样情况下应满足连续或

间隔取样能力，在特殊情况下（如污染或水质突然变化）应具备紧急抽取水样的能力，并设

置人工采样口，保证取样顺利完成并进行分析和评估，以完成水质水量监测指标与管理要求。

为保证取样工作稳定安全及取样水质的原始性，采水单元泵与管道应选择耐腐蚀性、防爆型

对监测内容无干扰性的材质。其他还应符合 HJ/T 372的规定要求。

5.2.5 本条规定了在线监测设备的选型要求。主要包括设备测量范围、灵敏度、精准度、数

据存储、外壳防护以及自动复位等要求。

5.2.6 本条根据国家相关文件及各分析仪的文件标准，规定了水质水量在线监测设备的选型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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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安装

5.3.1 本条规定了设备进场前的注意事项。应全面检查产品性能检测合格报告，确认其包装

和外观状况，确保设备符合采购合同的要求。

5.3.2 本条规定了在线监测设备安装场景的要求。为了确保在线监测设备能够便于安装、校

验、巡检与维护，应尽可能选择稳定、合理的安装环境。

5.3.3 本条规定了采配水设备的安装要求。为了确保采配水设备的正常工作，应对设备的安

装位置、进出水监测点、人工采样口、取样头、取样泵及设备防冻措施进行规定。

5.3.4 本条规定了水质监测设备的安装要求。为了保障水质监测设备的正常运行，应根据实

际情况选择相应的监测设备并进行安装，通过完成相关参数的配置、校验、测试等工作，确

保设备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5.3.5 本条规定了流量监测设备的安装要求。为了确保流量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应将流量计

安装固定且具备必要的防震措施。其中使用电磁流量计时，应确保测量部分管道水流时刻满

管。

5.3.6 本条规定了用电监测设备的安装要求。为了确保用电监测设备的安全性和准确性，应

对设备的安装位置、安装前后的注意事项及安装过程中使用的防护设备进行规定。

5.3.7 本条规定了视频监控设备的安装要求。为了确保监控设备的正常工作，应对监控设备

的安装位置、布线方案及测试调试进行规定。

5.4 支撑平台

5.4.2 本条说明了物理层的基本概念。主要包括污水处理站、提升泵站、检查井、排水口、

排水管道等。物理层的建设是利用自动控制系统，通过数据协议转换功能，在不影响生产运

行的前提下，进行多种通信接口、通信协议的转换，实现自动采集各种设备生产运行数据。

5.4.3 本条说明了感知层的基本概念。感知内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进水或出水流量、化学需

氧量（COD）、氨氮（NH3-N）、总氮（TN）、电量、视频等。通过通信协议的转换，实

现自动采集传感器的数据，并建立与各类数据通讯，最终形成完善的感知层体系。

5.4.5 本条说明了资源层的基本概念。资源层负责管理支撑平台的各种资源，包括计算资源、

存储资源和网络资源等。它提供了资源的调度和管理功能，为数据采集传输和平台层服务提

供充分保障，以确保支撑平台的正常运行。

5.4.6 本条说明了支撑层的基本概念。支撑层负责提供各种支撑组件和服务，用于支持应用

层的功能实现。支撑层将实现与各应用子系统之间的数据共享和动态交换，并为上层各类应

用提供数据服务支撑。

5.5 系统验收

5.5.1~5.5.4 规定了在线监测系统验收的要求。为确保农村生活污水在线监测系统功能齐全、

监测数据准确有效，需对构成系统的主要设备以及系统建设进行验收。验收工作主要核查是

否满足设计要求，设备验收应重点检查数量、安装、功能以及性能等指标是否达标，系统验

收重点检查建设流程和过程文档是否规范完整、系统功能和性能等是否达标。验收通过后，

相关文件还应按 GB/T 11822的规定立卷归档。

6 数据管理

6.2 有效性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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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6.2.2 规定了有效性判别的使用场景以及识别方法。水质监测数据出现文中情况，影响

了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有必要采用现场检查、实际水样比对试验、标准样品试验等质控

手段来识别。参考了《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

规范》HJ 356—2019。

6.3 传输

6.3.5 本条规定了数据传输设备在线率及传输稳定性要求。在线率指在某一时段下设备在线

数量与设备总在线数量之间的比例。在线率=当前在线数量/应在线的总量*100。报文传输稳

定性是指网络在传输数据时，保持稳定、可靠、高效的能力，避免出现数据丢失、传输延迟、

丢包等问题。报文传输稳定率=（（发送方的总字节数-接受方总字节数）/发送方总字节数）

*100。

6.4 存储

6.4.3 本条规定了数据库采用的标准。通过采用开放型的数据库，为保障数据完整性、可用

性，存储容量应满足系统要求，历史数据不低于 12个月，方便数据查找与使用。

6.5 安全

6.5.3 本条规定了对设备的安全审计要求。固件是嵌入式在设备芯片中的软件，而软件则是

通过网络下载安装的程序。定期更新设备的固件和软件，能够及时修复已知漏洞和强化设备

的安全性和性能。

7 运维和管理

7.1 日常运维

7.1.2 本条规定了对设备日常维护的培训要求。农村生活污水在线监测系统包括污水处理、

在线监测等设施设备，运行维护人员需要具有相应的基础知识、维护技能、安全知识等，需

要对其进行培训后方可上岗。

7.1.3 本条规定了对设备日常巡检的要求。为保障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可通过巡视、检查、

测试和记录等手段，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实现设备故障预防和维护管理。

7.1.5 本条规定了对数据检查、现场巡查及数据备份频率的要求。为确保数据的实时性及系

统是否正常运作，应每天至少 1次检查数据，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为确保设

备的安全和稳定运行，应每周至少 1次对现场进行巡查，以便及时发现设备故障、安全隐患

等问题并采取相应的维修和维护措施。为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可追溯性，应每月至少 1次对

运行数据进行备份，以避免数据丢失和损坏带来的损失。

7.2 质量控制

7.2.2 本条规定了对检测系统质量控制管理人员的要求。为了确保质量控制人员具有使用质

量管理工具及缺陷分析和问题解决的能力，应对相关管理人员开展质量管理基本概念和原理

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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